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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技五、六级岗位聘任推荐与评议工作方案 

学院下属各部门： 

根据上理工【2019】4 号《关于印发<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及其他

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、上理工人【2019】7号《关于

在一级学科博士点学院实施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（职务）聘任评议工

作的试点方案的通知》以及上理工人【2019】8 号《关于开展 2019

年度专业技术岗位等级聘用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学院将对应聘

专技五、六级岗位人员进行聘任评议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1、学院专业技术岗位（职务）聘任评议小组（以下简称岗位聘

任小组）成员由学院党政联席扩大会提名，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

过。 

2、岗位聘任小组根据学校人事处下达的专技五、六级岗位空岗

额度，综合考虑学科发展情况，对专技五、六级实施聘任评议工作。 

3、岗位聘任小组会议须实到会成员人数超过应到会成员人数的

三分之二，方可开会；小组成员不可委托他人代投票或补投票。评议

工作实施回避制度。 



4、评议工作程序中应包括本人述职答辩环节。应聘人应承诺所

述内容真实有效，否则责任自负。岗位聘任小组应参照上理工【2019】

4号文件的指导意见以及上理工光电【2013】15号文件有关岗位推荐

和聘任原则的相关规定，在岗位额度内择优推荐。 

如本人无法参加述职答辩，除学校批准的国外访学人员可以直接

委托他人代为述职答辩，其他特殊情况，需由本人申请，经学院党政

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，方可委托他人代为述职答辩。 

5、岗位聘任小组会议将结合应聘材料和答辩情况，采用无记名

投票的形式进行表决。应聘人获得的赞成票必须超过实到会岗位聘任

小组成员人数的半数，方可成为推荐人选。岗位聘任小组根据岗位额

度，按得票数由高到低排序确定推荐人选。如第一轮投票结束推荐人

选数低于岗位额度，可由岗位聘任小组决定是否进行第二轮投票以满

足岗位额度；如需进行第二轮投票，则去除已获推荐人选后重新投票，

投票原则遵循第一轮投票。 

6、岗位聘任小组会议推荐出的人选名单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

校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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